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三夏”生产指挥调度和相关部门组织协调等工作。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作业机车

转运通畅工作。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落实防疫政策，开展核酸和抗原检测服务。公安部门负责做好交通指

挥、巡逻、疏导工作。

5．职责分工

联系人：董佳丽 电话：0311-86256592

每年6月1日-6月30日。

4．兑现时间

（1）提供周到生产服务，包括：开展供需对接服务，组建应急作业队，设立专用服务接待站，设立跨区

作业服务站，加强机具维修服务，开通24小时热线电话服务，提供免费气象信息服务和优先保障农机用油。

（2）落实差异化防控措施，包括：核酸采样便捷服务，分级落实防控措施，对涉疫人员关怀服务。

（3）保障机具转运通畅，包括：开通“绿色通道”，落实免费通行，打通堵点卡点，实施“即采即走

即追”闭环管理和做好道路维护。

3．操作流程

种粮农户，农机手，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等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2．适用对象

以县为单位，组织开展小麦机收供需精准对接，建立村级种植主体、机具保障、代收代种服务清

单，逐户、逐地块落实机具机手，分别对防范区、管控区、封控区的作业方式、机具调度、机手服务、

疫情防控等方面作出具体安排，省、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公布“三夏”生产热线电话，实行24小时值

班值守，及时解决机具供需失衡、跨区作业受阻等问题。麦收期间，石油公司对农机加油优惠5%。

1．政策内容

一、保障夏收顺利进行



联系人：董海岳

电 话：0311-86256901

二二、、确保夏播面积只增不减确保夏播面积只增不减

落实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资金政策，中央财政每亩补助150元，省级财政每亩补助50元，坚决完

成国家下达我省种植任务。

1．政策内容

2．适用对象

承担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的主体。

3．操作流程

省农业农村厅按照农业农村部下达的任务指标，依据各市申报的承担任务数量，结合各市玉米面积，

确定各市承担的任务指标。各市县根据农户意愿，逐级分解任务到乡村、到主体，待播种任务完成后，经

审核验收，给予资金补贴。

4．兑现时间

8月1日-11月30日。

5．职责分工

省农业农村厅下达任务指标，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



5．职责分工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项目设计、评审、组织施工、竣工验收等；财政部门、发改部门负责本级资金落

实和使用监管等工作。

4．兑现时间

2022年12月底前。

3．操作流程

省级下达农田建设任务和资金规模后，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根据建设任务及资金规模，组织开

展项目初步设计编制；市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所辖县（市、区）项目初步设计进行评

审，对评审通过且公示无异议的项目，要及时批复。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按照批复的初步设计组织实施农

田建设项目。

2．适用对象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

三、高标准农田建设

支持新建高标准农田360万亩，每亩补助1500元左右，实施土地平整、灌溉排水和节水、田间机耕

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农田输配电和损毁工程修复等基础设施建设。

1．政策内容

联系人：刘瑞华 电话：0311-66650658



联系人：刘树勋

电 话：0311-80677202

四四、、乡村建设乡村建设

支持新改建农村户厕70万座，每座补助500元～800元；新建农村公厕1.05万座，每座补助1

万元。

1．政策内容

2．适用对象

全省有户厕和公厕新建、改建任务的县

（市、区）。

3．操作流程

省级下达项目申报指南，县级组织申报；

市级汇总、审核、推荐；省级按照各地申报任

务量，测算各县具体下达的资金额度。

4．兑现时间

2022年12月前。

5．职责分工

市级审核推荐并做好日常监管；县级谋

划申报并待项目确定后抓好项目实施。

（一）农村厕所改造补助项目



2．适用对象

省级美丽乡村精品村所在县（市、区）。

对新认定的省级美丽乡村精品村，每个奖补50万元～100万元。

1．政策内容

3．操作流程

省级下达申报通知，县级组织申报；市级汇

总、审核、推荐；省级综合评审，确定初选名单，

根据村庄规模大小，给予分档奖补。

4．兑现时间

2022年12月前。

5．职责分工

市级审核推荐并做好日常监管；县级申报并

待项目确定后抓好项目实施。

联系人：刘树勋

电 话：0311-80677202

（二）省级美丽乡村精品村示范奖补项目



2．适用对象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已批准创建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

对新创建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每个奖补1000万元～2000万元。

1．政策内容

3．操作流程

按照县级申报、市级推荐、专家综合评估和省级遴选的程序，从创建优势明显、工作基础良好、推进

积极性高的市县级乡村振兴示范区中遴选确定年度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名单，报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审定后，以领导小组文件印发。

4．兑现时间

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三年创建期内。

5．职责分工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负责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工作协调

和组织推动。县级党委、政府承担示范区创建主体责任，市县党政主要领导分包乡村振兴示范区，责任

到人、强化指导、开展协调，抓好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落地、资金使用、推进措施等具体工作。

联系人：李庄玉 电话：0311-86256919

（三）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项目



5．职责分工

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遴选符

合条件的企业，省级农业农村部门

负责向农业农村部推荐。最终由全

国农业产业化联席会议予以认定。

4．兑现时间

新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后，第二年安排资金予以支持。

3．操作流程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申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省级农业村农村部门核查，对符合标准的企业向

农业农村部推荐。由农业农村部新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省级安排资金奖励100万元。

2．适用对象

新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涉农央企在我省成立的分公司，优先推荐申报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通过新认定的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每个奖补100万元。

1．政策内容

五、涉农央企进河北

联系人：陈剑宇

电 话：0311-86256917



5．职责分工

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负责政策的宣传和政策解读工作，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具体负责

政策落实工作。

4．兑现时间

2022年6月开始。

3．操作流程

借款人正常结清担保贷款本息后，省农担公司按规定标准核算贴息贴费金额，按季将贴息贴费资

金向借款人兑付。

2．适用对象

全省范围内纳入2022年省农担公司“强龙担”助贷工程支持，且正常结清担保贷款本息的省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省级示范联合体成员。

实施农业产业化“强龙担”助贷工程，对省级龙头企业和省级示范联合体成员集中担保授信、

提供信用便捷贷款，对“强龙担”贷款对象按照不超年化利率2.5%进行贴息贴费补助。

1．政策内容

六、支持涉农企业发展

省农担公司各地市联系人：

石家庄、辛集： 王子康 0311-66765652

唐 山：赵鸣鹤 0315-2816928

邯 郸：张文军 0310-3115936

秦皇岛：孙 桥 13223336768

保定、雄安、定州：李志鹏 0312-5016183

（一）农业产业化“强龙担”助贷项目

张家口：张家乐 0311-66765628

承 德：王宏达 0314-2255378

廊 坊：赵 倩 16601209796

沧 州：于 侃 0317-3171600

衡 水：马 赛 18631889055

邢 台：李 冰 0319-2222709



5．职责分工

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组织项目申报、初审、组织评审会，及时与省财政沟通等工作；各市（县）农业

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企业申报材料的初审、查验证书原件并及时上报等工作。

4．兑现时间

每年度项目评审工作于该年度年底前完成。

3．操作流程

本项目以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实施。每年10月下发项目申报通知，各市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

门在对本辖区内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及查验认证证书原件合格后向省厅出具正式的推荐函。省农业农村

厅对各市的推荐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出具初审意见，然后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审并确定最终奖补名单。该项

工作于该年度年底前完成。省农业农村厅将奖补名单报送省财政厅，省财政厅根据奖补名单将奖补资金通

过省财政系统直接拨付项目县。

2．适用对象

①符合申报条件，即于上一年度11月～本年度11月期间，首次获得境内有机农产品、农产品地

理标志认证的产品 （企业） 或获得GAP、GMP、GLOBAL-GAP、NOP、JAS、ISO、HACCP等国际认证的农产

品企业（产品）；②通过专家评审会审核。

支持农产品出口企业开展境内有机农产品认证、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和国际认证，通过认证的，每

个一次性奖补10万元。

1．政策内容

（二）农产品出口企业认证奖补项目

联系人：胡永青

电 话：0311-86256512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政策宣传解读，指导省渔业互保协会推进工作落实。

5．职责分工

申请审核通过后，省级补贴在15个工作日内发放到位。

4．兑现时间

3．操作流程

①参加渔业互助保险并缴费；②提交互保凭证、身份证明及银行账户等申请材料；③补贴申请资

格审核；④发放互助保险费补贴。

在河北省注册登记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的渔业企业、经营主体。

2．适用对象

对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的渔业企业、经营主体，省级给予不超过50%的雇主责任安全保障互

保费补贴。

1．政策内容

联系人

于建刚 0311-86256568

任 朋 0311-82622163

（三）雇主责任安全保障互保费补贴项目



5．职责分工

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组织项目申报和政策落实，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和园区管委会负责项目谋划和

申报。

4．兑现时间

2022年12月底。

根据年度监测评估和项目谋划申报情况，优选取得突出进展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经县级申报、

市级审核、省级评审后，择优对20个示范园区进行扶持。

3．操作流程

2．适用对象

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省级现代农业精

品园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

围绕省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每年优选20

个取得突出进展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每个补

助500万元。

1．政策内容

七、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

联系人：庞俊永

电 话：0311-86256733



5．职责分工

2023年项目验收完成后兑现。

4．兑现时间

省种子总站负责。

一是根据品种种植面积，对种植推广面积达标的5个作物育种单位（者）实施奖补，鼓励引导加强优

良品种选育。二是支持15个种业企业建设小型种质资源库、创新联合体和商业化育种中心，改善生产加工

设备、仓储设施等基础条件，提升种子质量。三是对5个具有相应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资质、在当地建有

繁种基地的种子企业进行补助，支持建设田间设施，购置仪器设备等。

3．操作流程

全省优势种业企业、种业科研院所以及高等院校等。

2．适用对象

全省筛选5个推广面积较大的优良品种选育单位，每个补助100万元。筛选15个优势种业企业，建

设小型种质资源库、创新联合体和商业化育种中心，每个补助100万元。筛选5个种子企业建设良种繁

育基地，每个补助200万元。

1．政策内容

八、种业创新发展

联系人：张力 电 话：03111-85697909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管委会及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落

实和解释说明工作。

5．职责分工

3．操作流程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申报，市级复审，省农业农村厅综合审查评估确定。建设任务完成后，市级组

织验收，通过验收后一次性兑现补助。

2023年1月1日-12月31日。

4．兑现时间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农业企业或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2．适用对象

支持设施农业发展，全省筛选20个集中连片新建100亩以上设施园区，每个一次性补助200万元，

重点建设节地型、节能型、大空间新型棚室，提高周年供应和应急保障能力，提升综合效益。

1．政策内容

九、设施农业发展

联系人：郄东翔 电话：0311-86256983



省、市、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项目操

作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解释和落实。

5．职责分工

3．操作流程

市县农业农村部门按照奶业振兴项目申报指南组织申报，省农业农村部门组织评审、下发实施方

案，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项目实施及验收，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对验收项目进行抽查，省级农业

农村部门进行项目督导检查。

2022年-2023年。

4．兑现时间

2．适用对象

一是省内规模奶牛养殖场。二是省内取得《乳制品生产许可证》、生鲜乳购销合同完善、承担

社会责任、正常收购省内生鲜乳的乳制品加工企业。

对新建、扩建社会养殖场每个栏位补助1000元，对乳企自建牧场每个栏位补助2000元，建设

智能奶牛场每个补助30万元～100万元，升级改造家庭牧场每个补助30万元；开展胚胎移植每枚

胚胎补助2500元，购买性控冻精每支补助75元；对获批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的给予一次性奖补50万

元，对在每年3～5月进行生鲜乳喷粉的乳企每吨补助500元。

1．政策内容

十、大力推进奶业振兴

联系人：谢忠 电话：0311-86256637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遴选当地符合条件的中央厨房企业上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市级农业农村部

门进行评审后按照省级分配的指标予以推荐。省级根据各市推荐的企业情况，按照初审和综合评审

等程序最终确定项目实施单位，并协调资金予以支持。

5．职责分工

按照县级申报、市级遴选推荐的方式组织实施，省级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初审、综合评审等程序最

终确定项目实施单位。

3．操作流程

2023年。

4．兑现时间

2．适用对象

年销售收入超亿元，且主要产品与中央厨房企业

高度相关的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且自建或签

约种养基地达到2000亩（年出栏5000头）以上。

全省筛选10个左右年营业收入亿元以上、自建或签约种养基地

2000亩（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中央厨房企业，每个补助300万元。

1．政策内容

十一、中央厨房建设

联系人：张哲 电话：0311-86256905



5．职责分工

各县 （市、区） 农业农村局负责项目

的组织申报、审核、实施、验收，县财政

局负责项目补助资金的兑付。

4．兑现时间

项目验收合格后。

3．操作流程2．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和已登记的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

围绕蔬菜、水果，兼顾地方优势特色品种 （不包括粮食、畜产品和水产品），在鲜活农产品主产

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不含国家级脱贫县），通过“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支持建设通风贮

藏库、机械冷藏库、气调贮藏库、预冷库等农产品产地冷藏设施。项目按照单个主体不超过其冷藏保鲜

设施建设总造价的30％进行补贴，补贴总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1．政策内容

十二、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

联系人：李思光

电 话：0311-86256823



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筹备召开产业发展大会、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生产和经营主体参加

大会。

5．职责分工

3．操作流程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下发通知，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辖区内市场主体参加大会，实现生产主

体和销售主体精准对接。

4．兑现时间

根据疫情形势不定期举办。

2．适用对象

蔬菜、水果、中药材、食用菌产业大县。奶农及乳品加工企业。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蔬菜、水果、中药材、奶业等产业发展大会，促进产销

对接，扩大冀产农产品市场影响力。

1．政策内容

十三、加强产销对接力度

联系人：赵 清 电话：0311-86256895

李建明 电话：0311-86816101



省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

5．职责分工

2022年-2023年。

4．兑现时间

举办系列专项银企对接活动，协调省金融局等金融主管部门解读相关金融支农政策，组织金融机构与

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深入对接沟通，促进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有机结合。在全省509个乡镇开展“农村金融

服务专员”试点工作，摸排金融需求、优化信贷服务、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推动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与金融

机构的有效对接和务实合作。

3．操作流程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农业经营主

体；农业产业重点项目。

2．适用对象

省、市农业农村部门召开系列专项银企对接会，引导金融机构聚焦重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新业

态，开发专属金融产品，促进银企之间“零距离”接触。

1．政策内容

十四、银企对接

联系人：徐占亨 电话：0311-8625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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